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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著作权法律制度概述 01 



教学要点 

• 著作权的概念 

• 著作权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

• 我国著作权制度的发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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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著作权的概念 

著作权也称版权，指作者或其他著作权人依法对文学、

艺术或科学作品所享有的各项专有权利的总称。 

这里所说的“作品”必须具有独创性并且在法律保护

范围之内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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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著作权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
    （一）著作权的萌芽阶段 

    15世纪末，威尼斯共和国授予印刷商冯·施贝叶在威尼斯有为期5年

印刷出版的专有权，这被认为是西方版权制度的雏形。 

    （二）著作权的形成阶段 

    1709年，在作者阶层的强烈要求下，英国议会通过了第一部著作权

法-《为鼓励知识创作而授予作者和购买者就其已印刷成册的图书在一定

期间内的权利的法案》，即《安娜女王法案》，并于1710年4月1日起生

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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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三)著作权的完善阶段 

    在欧洲，著作权的保护形成版权和作者权两个主要的

体系，前者是以英国、美国为代表的受普通法影响的法律

制度，后者是以法国、德国为代表的受罗马法影响的法律

制度。  

二、著作权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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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(四)著作权保护的国际化时期 

• 1887 年《 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》 

• 1955年《世界版权公约》 

• 1995年 《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》 

二、著作权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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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我国著作权制度的发展 

• 1910年清政府制定了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版权观念的《大清著

作权律》。 

• 1990年9月7日召开的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

十次会议通过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》，并于1991年6月

1日正式实施，2001年，2010年，2020年三次修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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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著作权客体 02 



教学要点 

• 作品 

• 作品的类别 

• 著作权客体的排除领域 

11 



一、作品 

     作品是指文学、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并能以

一定形式表现的智力成果，包括：文字作品；口述作品；

音乐、戏剧、曲艺、舞蹈、杂技艺术作品；美术、建筑作

品；摄影作品；视听作品；工程设计图、产品设计图、地

图、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；计算机软件；符合作

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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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作品必须属于文学、艺术和科学领域 

（二）必须表达一定的思想和情感 

（三）作品必须能够以某种有形形式表现出来 

（四）作品必须具有独创性 

（五）作品具有可复制性 

一、作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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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作品的类别 

（一）文字作品 

（二）口述作品 

（三）音乐、戏剧、曲艺、舞蹈、杂技艺术作品 

（四）美术、建筑作品 

（五）摄影作品 

（六）视听作品 

（七）工程设计图、产品设计图、地图、示意图等图形作品和模型作品 

（八）计算机软件 

（九）符合作品特征的其他智力成果 14 



    在生物医药领域受著作权保护的主要有生物医药著作、

论文、项目研究报告、项目申请书等等，以及药品的包装

设计和独创性的字体、图案等，还包括相关的计算机软件

和各种生物医药类数据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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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违禁作品 

（二）法律、法规，国家机关的决议、决定、命令和其他具

有立法、行政、司法性质的文件，及其官方正式译文 

（三）单纯事实消息 

（四）历法、通用数表、通用表格和公式 

三、著作权客体的排除领域 

16 



著作权主体 03 



教学要点 

• 著作权法主体概念 

• 著作权的法定主体范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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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著作权主体概念 
     著作权主体，即著作权人，是指依法对文学、艺术和科

学作品享有著作权的人。  

•  自然人作者，即创作作品的自然人； 

•  被“视为作者”的法人或非法人组织； 

•  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继受取得权利的主体，如通过继承、

接受馈赠或依法律规定而取得权利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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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著作权法定主体 

        （一）著作权的原始主体 

       （二）著作权的继受主体 

       （三）特殊作品的著作权主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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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著作权的原始主体 
      

    作者是指文学、艺术和科学作品的创作人，是最直接

和最基本的著作权主体，其权利是第一位的，即享有完整

的和原始的著作权。根据《著作权法》的规定，创作作品

的自然人是作者，这是作者最基本的认定原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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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著作权的继受主体 

    著作权的继受主体，也就是其他著作权人，是指作者

以外的其他依法享有著作权的公民、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、

国家，其取得著作权主要有三种情况：因合同而取得著作

权；因继受而取得著作权；作为特殊著作权主体形态的国

家取得著作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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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1.演绎作品的著作权主体。 

    演绎作品，是指改编、翻译、注释、整理已有作品而

产生的新作品，新作品既是对已有作品的继承，又进行了

某种程度上的创新，其著作权由改编、翻译、注释、整理

人共同享有  

（三）特殊作品的著作权主体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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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.合作作品的著作权主体。 

    两人以上共同创作的作品属于合作作品。根据《著作

权法》第十四条：两人以上合作创作的作品，著作权由合

作作者共同享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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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特殊作品的著作权主体 



3.汇编作品的著作权主体。 

    汇编作品，是指通过对若干作品、作品片段或不构

成作品的数据等进行编排而形成的新作品。汇编作品的

著作权由汇编人享有，但行使著作权时，不得侵犯原作

品的著作权。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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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特殊作品的著作权主体 



 4.委托作品的著作权主体。 

    委托作品是指一方接受另一方的委托，按照委托合同

规定的有关事项进行创作的作品。受委托创作的作品，著

作权的归属由委托人和受托人通过合同约定。合同未作明

确约定或者没有订立合同的，著作权属于受托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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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特殊作品的著作权主体 



5.职务作品的著作权主体。 

     我国《著作权法》第十八条规定：自然人为完成法人或者非

法人组织工作任务所创作的作品是职务作品，除本条第二款的规

定以外，著作权由作者享有，但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有权在其业

务范围内优先使用。作品完成两年内，未经单位同意，作者不得

许可第三人以与单位使用的相同方式使用该作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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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特殊作品的著作权主体 



 6.美术作品的著作权主体。 

    美术作品不仅指绘画作品，还包括书法、雕塑等。我国

《著作权法》第二十条规定：作品原件所有权的转移，不改

变作品著作权的归属，但美术、摄影作品原件的展览权由原

件所有人享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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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特殊作品的著作权主体 



 7.视听作品的著作权主体。 

   我国《著作权法》第十七条规定：视听作品中的电影

作品、电视剧作品的著作权由制作者享有，但编剧、导演、

摄影、作词、作曲等作者享有署名权，并有权按照与制作

者签订的合同获得报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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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特殊作品的著作权主体 



著作权的内容 04 



教学要点 

• 著作权的内容构成 

• 著作权保护的期限 

• 著作权的行使 

31 



一、著作权的内容构成 

    著作权内容是指由著作权法所确认和保护的、由作

者或其他著作权人所享有的权利，主要包括人身权和财

产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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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著作权的内容构成 

     著作人身权，是作者基于作品依法享有的以人身利

益为内容的权利，是与著作财产权相对应的人身权。民

法中一般的人身权多以民事主体的生命存续为前提，每

个人无差别地享有；著作人身权则以创作出文学艺术作

品前提而产生，不因创作者生命终结而消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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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著作权的内容构成 

一般而言，著作人身权具有永久性、不可分割性和不可剥夺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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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著作权的内容构成 
     著作财产权，是著作权人基于对作品的利用给其带来的财产收

益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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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著作权保护的期限 

      

（一）自然人的作品 

（二）法人或非法人组织的作品 

（三）特殊作品的期限 

（四）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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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自然人的作品 

      

    

    保护期为作者有生之年及死亡后50年，截止于作者

死亡后第50年的12月31日；如果是合作作品，截止于最

后死亡的作者死亡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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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著作权（署名权除外）由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享有的

职务作品，其发表权的保护期为五十年，截止于作品创作

完成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；财产权保护期为五十年，截

止于作品首次发表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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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作品 



（三）特殊作品的期限 
 
     视听作品，其发表权的保护期为五十年，截止于作品

创作完成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；财产权的保护期为五十

年，截止于作品首次发表后第五十年的12月31日。 

        出版者享有的图书、期刊的版式设计，保护期为

十年，截止于使用该版式设计的图书、期刊首次出版后第

十年的12月31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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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作者身份不明的作品 
 

    其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的保护期为作品首次发表后50

年。如在50年内确定了作者，则其著作权的保护期按所

述之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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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著作权的行使 

    著作权可由作者自己使用，也可由作者以外的人使用。除了通过继

承、赠与方式取得著作权使用作品之外，作者以外的人对作品的使用包

括四种情形： 

（一）许可使用 

（二）转让 

（三）法定许可        

（四）合理使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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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著作权许可使用 

     著作权许可使用是著作权人授权他人以一定的方式，

在一定的时期和一定的地域范围内商业性使用其作品并

收取报酬的行为。 

1.许可使用的类型 

2.许可使用的特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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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可使用 
类型 

概念 费用区别 

独占许可 
指许可方许可被许可方在约定范围内使用作品，同时
在约定许可期内自己也无权行使相关权利，更不得另

行许可其他人使用该作品的许可方式。  

这种使用许可权
权限最大，但许
可费也最高。  

独家许可 
使用 

指著作权人授权他人在一定期限和地域范围内以特定
方式使用作品，同时，著作权人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在
该期限和地域范围内使用，但不得许可他人进行同样

的使用 。 

排他许可使用费
较之专有许可使

用费低。  

普通许可 

指著作权人授权作品使用者在一定期限和地域范围内
以特定方式使用作品，同时，著作权人可以以同样的
方式在该时间和地域范围内使用，许可他人进行同样

的使用。  

这种许可使用费
用是最低的。 

1.许可使用的类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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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著作权许可使用的特征 

（1）不改变著作权的归属； 

（2）被许可人的权利受制于合同的约定； 

（3）被许可人对第三人侵犯自己权益的行为一般不能以

自己的名义向侵权者提起诉讼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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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著作权的转让 

     著作权的转让，是指著作权作为一项财产权，包括

复制权、发行权、展览权、公开表演权、播放权、改编权、

翻译权、汇编权、以及整理权和注释权等或者是其中的任

何一项或几项权能，从一个民事主体合法转移到另一个民

事主体支配下的行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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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著作权转让的特点 

（1）著作权的转让的对象仅限于著作财产权。 

（2）著作权转让与作品的载体所有权无关。 

（3）著作权的转让与著作权许可使用有严格的区别。 

（4）著作权转让的权利内容可以有多种选择。 

（5）转让著作财产权的行为，应当视为著作人身权同时行使完毕。 

（6）著作权转让需签定书面合同。 

（7）著作权转让导致著作权主体的变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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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著作权转让和许可的区别 

(1) 在著作权的许可使用中 , 非著作权人取得的仅仅是作品的使用

权 , 其著作权的实际占有人仍是原著作权人; 而在著作权的转让

中 , 非著作权人取得的是原著作权人所享有 的著作财产权的一切

权利 , 原著作权人丧失这部分权利。 

(2) 著作权的许可使用人对他人侵犯著作权的行为无权提出侵权诉

讼 , 侵权诉讼权仍 由原著作权人行使 。因著作权的转让取得的著

作权 , 原著作权人因权利转移 , 失去侵权诉 讼权 , 而受让人取

得因侵犯著作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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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著作权的法定许可 

     著作权的法定许可制度是指在一些特定的情形下，对

未经他人许可而有偿使用他人享有著作权的作品的行为依

法不认定为侵权的法律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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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著作权的合理使用 

     著作权合理使用是重要的著作权限制机制，它是指在

特定的条件下，法律允许他人自由使用享有著作权的作品，

而不必征得权利人的许可，不向其支付报酬的合法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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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著作权的强制许可 

     强制许可是指在著作权人无正当理由而拒绝与使用者

达成使用作品协议情况下，使用者经向著作权行政管理部

门申请并获授权而使用该作品。强制许可不必征得权利人

的同意，但应向其支付报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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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作权的保护 05 



教学要点 

• 著作权侵权行为 

• 著作权侵权的例外与限制 

• 生物医药数据库的著作权保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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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著作权的侵权行为 

     著作权侵权是指未经著作权人许可，又无法律上的

根据，擅自对著作权作品进行使用以及其他以非法手段

行使著作权的行为。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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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著作权侵权行为构成要件 

有侵权
的事实 

行为具
有违法
性 

行为人
主观有
过错 

侵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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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侵权行为类型 

    民事责任侵权行为和综合法律责任侵权行为 

只需承担相应

的民事责任。 

民事责任
侵权行为 根据情节轻重承担

民事责任、行政责
任、刑事责任三种
责任中的一种或几
种。 

综合法律
责任侵权

行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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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抄袭 

     在著作权的诸多侵权行为中，抄袭是最常见也是较难

界定的。根据著作权保护的特点，著作权侵权行为的认定

规则一般有以下两种： 

    1.思想表达二分法 

    2.实质性相似+接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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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著作权侵权的例外与限制 

     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的规定，并不是所有利用作品的行

为都会导致侵权的发生。以下四种情形属于著作权侵权的

例外与限制： 

    （一）不予保护的对象 

    （二）合理使用 

    （三）法定许可 

    （四）发行权权利穷竭 57 



（一）数据库的独创性 

（二）数据库保护期 

（三）数据库的合理使用 

（四）数据库的保护模式 

三、生物医药数据库的著作权保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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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构成数据库独创性的要件有二： 

        其一为数据的选取，即数据库制作者通常根据

制作目的，按照一定的标准选择所需的材料； 

         其二为数据的编排，即内容储存在数据库中的

顺序或呈现于用户面前的顺序。 

（一）数据库的独创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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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数据库保护期 

     由于数据库具有以下不同于文字作品的特点，这导致数据库保护

时间的确定较为复杂： 

    ①数据库内容的重要性要高于其表现形式。 

    ②数据库会产生文档的不同累积以及出现新旧记录并存的情况。 

    ③数据库的保护期过长会阻碍信息传播和使用，保护期过短则生产

者的投资无法收回。 

    ④数据库类型多样、生产投入不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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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数据库的合理使用 

     数据库从结构上很难达到独创性要求，这使其很难

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。而且，无论是数据库结构设计还是

信息内容，生物医药数据库都具有易被复制、下载、传播

等特点。这往往导致制作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，影响到

生物医药数据库的研究、开发和建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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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数据库的保护模式 

1.欧盟的立法保护模式 

2.美国的立法保护模式 

3.我国的立法保护模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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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欧盟的立法保护模式 

     《欧洲议会及欧盟理事会数据库法律保护指令(96/9/EC)

提出：“凡在其内容的选择与编排方面体现了作者自己的智力

创作的数据库，均可按照本指令获得著作权保护”。此指令对

数据库特殊权利保护首开了先河。目前欧盟的生物医药数据库

也主要采取这种方式进行保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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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美国的立法保护模式 

    美国曾长期采用“辛勤收集”原则，即只要作者在收集、选择构成

数据库的信息方面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或者实质性的投资，该数据库就能

得到著作权法保护。然而，美国联邦法院于1991年否定了该原则在汇编

作品上的适用 

    由于各方利益的冲突，美国工会提出的法案都未予通过。美国数据

库产业界要求给予数据库特殊权利保护的努力仍在进行当中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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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我国的立法保护模式 

    我国目前对于生物医药数据库的保护，主要还是参照现有的数

据库知识产权保护办法。然而在实际中，大量的数据库由于缺乏独

创性而不受著作权保护 

    为弥补著作权法保护数据库的不足，我国司法实践中已将反不

正当竞争法保护作为补充。但是，它仍有法律地位不明确、权利不

充分、保护不确定以及操作性差等缺陷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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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章小结 

     对著作权的保护是对作者劳动的认可与尊重，生物医药领

域作品能够达到著作权法要求的，可以寻求著作权法保护，可以

与专利法、商标法保护互补。本章主要介绍了著作权的客体、著

作权的主体、著作权的内容和使用、著作权的侵权和法律责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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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考题 

1.著作权保护的作品类型。 

2.著作权的原始主体和继受主体。 

3.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归属。 

4.著作权的使用方式。 

5.合理使用和法定许可。 

6.生物医药数据库的保护模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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